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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地檢署結合醫療單位提供戒酒計畫 幫助社會勞動人面對戒酒挑戰 

彰化地檢署結合轄區醫療單位提供社會勞動人戒酒計畫，針

對非五年內酒駕三犯，有酒精成癮之易服社會勞動人，提供戒酒

契機，遏止酒駕犯罪，免於入監執行。 

酒駕造成許多社會問題，如交通事故危及生命安全、家庭暴

力傷害等事件頻傳，已非單純個人健康行為問題，甚至危害社會

安全。這些酒精成癮之酒駕三犯者，原本檢察官不准予易服社會

勞動，考量受刑人之犯罪情節，且同意參與戒酒計畫，主動至醫

療單位戒酒治療，並參加酒癮認知團體課程共計 4 場次 8 小時，

而獲准易服社會勞動。今(9)日首梯次酒癮防治團體課程於地檢署

開辦，共計 12人參與受惠。課程安排酒精防治多元系列認知輔導

教育講座、提升酒癮個案情緒調適及因應壓力能力，擬定減害計

畫，透過前後測瞭解其飲酒問題之嚴重程度及改善情形。 

本署秉持易服社會勞動制度之立法精神，兼顧民眾對酒駕零

容忍之司法期待，期透過醫療與司法合作，雙管齊下，幫助社會

勞動人戒除酒癮、回復健康的生活型態，減少對社會治安的危害，

也給予在社區易服社會勞動回饋社會的機會，幫助自己復歸社會

正常生活。 

 


